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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持有公設地、公共設施保留地與既成道路

到底哪個可以節稅？房地合一課稅新制實施

後，對於持有上述土地的個人到底有什麼影

響？我們從這三種地的定義到各項課稅規定加

以分析，讓大家清楚瞭解稅制變化所造成的影

響。 

此外， KPMG家族辦公室在「財富傳承與家族

長青系列報導」單元中，本期首先與大家分享

財富傳承工具之一，保險。希望藉由月刊協助

讀者即時掌握實用稅務訊息。 

KPMG學苑於9~11月份推出「金融菁英稅務進

階講座」，本課程針對金融業不同領域的資深

專業人士，從自住、投資及傳承三個不同面

向，可能涉及的稅務及不動產登記實務，特別 

許志文  執業會計師 

 

KPMG家族稅務辦公室 

主持會計師 

 

為金融專業人士量身訂作深入淺出的課程，增

加辨別客戶稅務問題的敏感度。 

KPMG家族稅務辦公室新書【寫給金融業高資

產理財顧問的第一本稅務書】於6月30日出

版，本書是以當今高資產客戶目前所面對的課

稅環境做開場，並以申報書的角度解釋稅法的

原理原則，讓身為理財顧問業的你，一次就讀

懂稅法，加強財富經理人員的稅務敏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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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  不動產投資 

公設地買賣，明年將課所得稅 

房地合一課稅新制實施後，除公共設施保留地

仍維持免徵外，買賣既成道路、私人停車場等

公共設施用地，均將納入新制課徵所得稅。 

由於民眾常常聽到別人說買公設地可以節稅，

但卻又分不清楚公設地、公共設施保留地與既

成道路，也因此一直搞不清楚自己的土地到底 

可不可以適用租稅優惠，明年房地合一課稅新

制實施後，對自己到底有沒有影響？ 

我們將公設地、公共設施保留地及既成道路先

由定義之區分，來分析其課稅及減免之差異。 

2015 October 

楊華妃 經理(Fanny) 

 

曾任台北國稅局稅務

員，專長為個人及家
族稅務規劃 

 

公共設施用地 公共設施保留地 既成道路 

 依都市計畫法規定劃設之公

共設施用地。(不論是否由公

用事業機構或各級政府留用) 

 

 例如：道路、公園、綠地、

廣場、兒童遊樂場、民用航

空站、停車場所、河道及港

埠用地等用地類型。 

 公共設施用地中留待將來各公用事業機

構、各該管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

取得者。(不含地方政府獎勵私人或團

體投資辦理) 

 

 只要不是留供各事業機構、各級政府取

得之公共設施用地，均非屬公共設施保

留地。 

 係符合一定要件而成立公

用地役關係者，其要件如

下： 

     1.為不特定之公眾通行所  

        必要。 

     2.於公眾通行之初，土地所  

        有權人無阻止情事。 

     3.公眾通行事實經歷年代    

        久遠且未曾中斷之土地。 



  06  不動產投資 

公設地買賣，明年將課所得稅(續1) 

土地交易所得稅 

2015 October 

公共設施用地 公共設施保留地 既成道路 

房地合一 
實施前 

免 免 免 

房地合一 
實施後 

於104.12.31前取得，持

有超過2年者：免稅。 

 

於105年1月1日以後取

得者：新制 

符合下列2項者免稅： 

尚未被徵收前移轉 

 

被徵收或被徵收前先行協議

價購之土地及其土地改良物 

 於104.12.31前取得，持有  

     超過2年者：免稅。 

 

 於105年1月1日以後取得

者： 新制 

公共設施用地 公共設施保留地 既成道路 

遺產稅 課稅 由遺產總額中扣除 不計入遺產總額 

贈與稅 課稅 

符合下列2項者免稅： 

 夫妻贈與 

直系血親間贈與 

課稅 

遺產稅及贈與稅租稅減免規定 



  07  不動產投資 

  公設地買賣，明年將課所得稅(續2) 

以土地持有與移轉之相關稅負分析而言，公共

設施用地、公共設施保留地與既成道路因具有

不同的定義與用途，課稅規定也不相同。其中

，被政府劃定為公共設施保留地者，在徵收及

徵收前移轉，或因徵收取得的補償金，均不課

徵所得稅及土地增值稅。 

不過，大家要注意的是，既成道路與公共設施

用地如於今年(104)年底出售，或是，既成道路

與公共設施用地取得時點在103年1月1日以前者

，105年後出售仍維持舊制課稅，即土地部分繳

納土地增值稅，免徵所得稅；如取得時點是在

103年1月2日以後，出售時持有未滿2年，或取

得日在105年1月1日以後並出售者，一律都按新

制將房地的利得合併課徵所得稅。 

此外，經政府編定為公共設施用地後仍由私人

持有者(如：停車場、公園、體育場所、學校及

道路等) ，仍可自由買賣或移轉，若因此產生

收益，因屬有對價或自願移轉形式，自應納入

課稅範圍。 

2015 October 

土增稅及地價稅租稅減免規定 

公共設施用地 公共設施保留地 既成道路 

土增稅 課稅  尚未被徵收前移轉免徵 課稅 

地價稅 

 道路：免徵 

 學校：免徵 

 公園、體育場所：10‰ 

 停車場所：10‰ 

  未作任何使用：免徵。 

 符合適用自用住宅用地者：

2‰ 

  其餘按6‰課徵 

無償供公眾通行免徵 

http://www.dot.gov.tw/dot/home.jsp?mserno=20091
2140005&serno=200912140018&menudata=DotMen
u&contlink=ap/news_view.jsp&dataserno=20150826
0000 

K 



股票投資 



  09  股票投資 

    證所稅又沒過  恐延至11月 

104年9月15日立法院第8會期開議，萬眾矚目的證所稅朝野協商未達共識，只能等到 11 月再戰。 

              

財政部長張盛和表示，立法院是最高民意機

關，只要是協商獲致的共識，財政部都表達尊

重。金管會主委曾銘宗也同時希望儘早完成三

讀，儘快協商有助消除不確定因素，避免拖長

對股市的影響。 

 
 
 
 

K 

洪版證所稅 

• 證交稅千分之2.5，證所稅千分之0.5，證所稅投資者可自選「就源扣繳」或「核實申報」。 

• 取消外資免交證所稅的不公平待遇。 

• IPO課稅制度比照一般上市櫃課稅制度。 

藍綠總統參選人正面對決，國民黨團本來力拚

修正版逕付二讀，9月18日完成三讀，但朝野協

商後，藍綠同意把洪秀柱版本逕付二讀，進入1

個月協商期，11月再繼續處理。 

 
 
 
 

2015 Octo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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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財富傳承與家族長青系列報導 

   財富傳承與家族長青系列報導(一) 
   保險運用(上) 

初心_KPMG家族稅務辦公室成立 

KPMG家族稅務辦公室(以下簡稱”K辦”)成立

已逾1年多，當初設立之初，乃有感於台灣初代

創業家於歷經30~40年的奮鬥，於近年多已進

入世代傳承的階段。而在98年以前，因遺產及

贈與稅累進稅率高達50%，也因此多數的財富

傳承規劃多著眼在如何減低遺產稅的負擔，惟

自98年以後，遺產及贈與稅雖調降為單一稅率

10%，導致租稅規劃的誘因減少，但家族財富

傳承的議題依然存在，重心卻已轉向如何使家

族財富在傳承給下一代以後，家族財富仍得繼

續成長，打破富不過三代的魔咒。 

在這一年中，K辦在海內外舉辦超過30餘場與

高資產客戶的座談會，發現許多高資產客戶確

實對於家族財富傳承議題有高度關注，然而卻

缺乏整體性及系統性的協助，導致常常東問西

問，卻總無法得出一個有效的解決辦法，也 

使得家族傳承玄而未決，或得到錯誤資訊。

KPMG家族稅務辦公室的設立，結合了專業的

律師及稅務專業諮詢人員，為高資產人士提供

了完整的諮詢服務。 

而為了協助財富經理人員，對於此項議題有更

深入的瞭解，並在面對客戶的傳承議題除了介

紹商品以外，可以多一些不同的專業觀點，進

而加強客戶關係，K辦擬針對常見的傳承工具

，如保險、信託、遺囑、投資公司或基金會，

一一介紹特性及優劣，讓財富經理人員可以有

一個全面性的觀點。 

 

 

 

 

K 

陳信賢 經理(Sam) 

 
曾任台北國稅局稅務

員，專長為個人及家族
稅務與資產保護規劃 
 

2015 Octo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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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財富傳承與家族長青系列報導 

保險在遺產稅上的影響 

從筆者以前在國稅局服務，到後來到事務所服

務，免不了都會遇到納稅義務人或客戶很常問

的一個問題，就是到底是生前贈與，還是死後

贈與比較好？如果你跟客戶講生前贈與比較

好，台灣長輩似乎都免不了一個觀念，就是怕

如果先給小孩財產，都會怕小孩拿了錢就會不

孝順，也因此如果可以拖就會盡量拖，殊不

知，其實做安排也是需要時間的，如果拖太

久，反而會使安排打折扣。 

為了提供大家一些簡單的基準，僅先從稅負上

的觀點，跟大家分享一些經驗，以下表為例，

先不看保險給付，以一家四口為例，遺產稅免

稅額加上扣除額已將近2,000萬元了，是不是可

以發現遺產稅免稅額比你想的還要高，不是僅

僅只有1,200萬元而已。 

 

 

 

 
基本減除項目計算 

一家三口 一家四口 一家五口 

夫妻2人 

子女1人 

夫妻2人 

子女2人 

夫妻2人 

子女3人 

免稅額1,200萬元 

1,866萬元 1,916萬元 1,966 萬元 
配偶扣除額493萬元 

子女扣除額(50萬/人) 

喪葬扣除額123萬元 

保險給付扣除額 

(遺產稅全免； 

所得稅4,000萬/戶) 

8,000萬元 

(2戶) 

12,000 萬 

(3戶) 

16,000萬 

(4戶) 

總計 9,866萬元 13,916萬元 17,966萬元 

2015 Octo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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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富傳承與家族長青系列報導(一) 
   保險運用(上) (續2) 

  13  財富傳承與家族長青系列報導 

保險在遺產稅上的影響 

因此，如果從上表的分析，你應該可以得到一

個Quick answer，就是，如果客戶的資產淨額

在2,000萬元以下，其實讓小孩死後繼承就可以

了，因為遺產總額是在遺產稅的免稅額以內。

此外，如果遺產裡還包括不動產的話，因繼承

移轉不動產，該不動產移轉是不用繳納土地增

值稅及所得稅的。 

可是當客戶資產淨值超過2,000萬元，比如說2

億好了，那這時候，如果你還是繼續用繼承的

方式安排，此時，遺產稅將高達(2億-2,000萬

元) ×10%，則遺產稅將高達1,800萬元，因此

如果要等到死了再把財產給小孩，就會面臨遺

產稅的問題。 

如何解決這一個問題，可以選擇的方式當然有

各種選擇，端視客戶的實際需求。其中一個簡

單的解決方式之一可能就是透過「適當」的保

險規劃，這裡之所以強調適當的保險規劃，是

指如果買保險是為了規避遺產稅，比如在重病

期間投保，那這樣的保險規劃是會被稅局質疑

保險的正當性，進而認定該保險給付是要課徵

遺產稅的。 

依上表一家四口為例，如果保險契約裡，要保

人(就是繳納保費的人)與受益人(因為保險事故

發生保險金給付的人)不是同一人的話，那因死

亡給付所得到的保險金超過3,330萬元，超過的

部分須計入最低稅負，因最低稅負有一個670萬

元的免稅額，也就是說，如果因被繼承人死亡

給付的保險金超過4,000萬元，才會有基本稅額

的問題，以一家四口，子女為成年人的情形為

例，這時保險給付在1億3千萬元的情況都不會

有課稅的問題。 

換句話說，也就是資產總額在2億以內的客戶，

此時可以選擇以保險給付做為規劃的工具，因

保險金是被繼承人死亡才會支付給受益人，也

就是你的小孩，在保險契約期間還可以變更受

益人，也就不用擔心小孩會不孝的問題。 

 

 

 

 

2015 October 



KPMG學苑 

金融菁英稅務進階講座系列課程
─不動產稅務新思維 
 



 

我國不動產稅制，不論是稅局稽徵查核強度或法令制度，自2010年迄今以來，已

有極大的翻轉，從2010年出售房屋的財產交易所得，稅局加強查核按實際交易利

得申報所得稅，2011年開徵奢侈稅，2014年起稅局加強選查租金所得及台北市開

徵豪宅稅，到2016年房地合一實價課稅新稅制，不動產買賣利得的實質稅負將大

幅躍升，此顯然影響過往既有的稅務規劃策略，如換屋族在新稅制之下，依其得

否適用自用住宅重購退稅，對於賣屋稅負將有重大影響；又如預售屋買賣因不適

用房地合一實價課稅，而回歸到所得稅財產交易所得計算，其實質稅負可能較買

賣成屋適用新稅制低；又如過往透過贈與不動產的方式給小孩以節省贈與稅的規

劃方式，在房地合一新制之下，如小孩在受贈取得不動產後再出售不動產，此時

因當初取得成本低，以致於計算房地買賣利得時，反而需負擔更重的所得稅而得

不償失。面對此一不動產稅務新世代，這些與不動產相關的稅務變革，過往既有

的不動產稅務規劃策略勢必要砍掉重練。 

 

不動產向來為資產配置裡不可或缺的一環，為協助財富經理人員砍掉重唸不動產

稅務新思維，KPMG家族稅務辦公室將於9月24日(四)、10月8日(四)、11月3日

(二)，邀請具稅務查核實務經驗的專家開設3堂不動產稅務進階講座系列課程，針

對財富經理人員不同客戶群的不動產需求，從自住、投資及傳承三個不同面向，

一一為你解析不動產新世代下所應具備的新思維。 

主辦單位： 財團法人財經研究教育基金會、KPMG學苑 

講  師 群：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稅務投資部專業團隊講師
群 

  KPMG學苑 –金融菁英稅務進階講座系列課程 
 

財富經理人員要砍掉重唸的不動產稅務新思維 

後房地合一實價課稅房市新世代 



  KPMG學苑 –金融菁英稅務進階講座系列課程 
 

日期及時間 課程大綱 

2015/9/24(四) 
14:00-17:00 

第一堂【不動產自住篇】 

 找厝 

 房產持有稅有感年代來臨 - 豪宅、新成屋、中古屋 

 舊不如新？買新成屋的議價空間 - 與中古屋稅負差異比較 

 鄉間別墅(農舍)買賣規定趨嚴 

 買厝 

 付款資金安排策略解析 - 境外篇 

 付款資金安排策略解析 - 境內篇 

 入厝 

 自用住宅優惠安排_實務篇  

 購屋成本費用之憑證取得 & 保存 - 實戰篇 (裝潢費用與貸款利息) 

 賣厝   

 土地增值稅免不掉，一生一屋(次)減低你的稅賦負擔 

 賣厝沒賺錢，也要在30 天內申報 

  換厝 

 重購自用住宅  - 土增稅&所得稅的重購退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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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及時間 課程大綱 

2015/10/8(四) 
14:00-17:00 

 

第二堂【不動產投資篇】 

 後房地實價課稅時代投資新思維 

 預售屋/新成屋/中古屋投資教戰守策 

 素地買賣與自地自建稅負效益分析 

 商辦/成屋/金店面 

 投資資金安排及規劃 

 獨資與合夥潛藏的稅負差別待遇 

 土地建築融資安排 

 個人投資不動產為稅局高風險查核熱區 

 個人投資不動產也會被稅局追繳營業稅 

 借名投資 - 你沒想過的稅務風險 

 不同投資主體差異比較 

 稅局查核實務解析 
 



  KPMG學苑 –金融菁英稅務進階講座系列課程 
 

日期及時間 課程大綱 

2015/11/3(二) 
14:00-17:00 

第三堂【不動產傳承篇】 

 不動產傳承規劃門檻解析 

 不動產課稅、繼承分割及抵繳 

 不動產規劃門檻解析 

 不動產傳承方式及策略比較 

 贈與 - 子女置產的第一桶金安排 

 買賣 - 後房地合一實價課稅時代省稅新選擇 

 信託 - 保障子女經濟生活兼避免揮霍 

 投資公司 - 不動產證券化讓不動產產權不分散 

 財團法人 - 兼顧公益與家族傳承 

 後房地合一實價課稅時代不動產傳承策略新思維 

 贈與 vs.財產交易所得 

 海外所得 vs. 財產交易所得 

 證券交易所得 vs. 財產交易所得 

 營利所得 vs. 財產交易所得 

 稅局查核手法解密 
 



註： 
1.客戶：指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安侯企業管理(股)公司、安侯國際財務顧問(股)公司之客戶，惟不適 
               用於關係企業或轉投資企業。 
2.安建之友：係指曾任職於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安侯企業管理(股)公司、安侯國際財務顧問(股)公司 
                       之員工，並於離職時申請加入安建之友聯誼會者。 

適用對象 
高階財富管理人員(尤其適合具備服務高資產客戶5年以上者參加)或對此課程有興趣的朋友。  
 
注意事項 
1. 報名本系列任一堂且同時付款完成，即可免費獲贈【寫給理財顧問的第一本稅務書-KPMG  
    家族稅務辦公室】乙本。 
2. 凡報名全系列者，需出席全系列課程，不得與非本系列之課程替換。若無法出席課程者， 
    另可委請代理人出席，恕無法退費。 
3. 主辦單位保留課程變動及時間調整之權利。 
 
聯絡資訊 
 +886 (2) 8101 6666 分機14543呂小姐、14706吳小姐、10289魏小姐 

方案 優惠價 加值贈禮 

全系列 
三堂課 
優惠價 

客戶優惠價NT 6,750(原價NT7,500) 
非客戶優惠價NT 8,100(原價NT9,000) 

免費獲贈【寫給理財顧問的第一本稅務
書-KPMG家族稅務辦公室】乙本 

(2015年6月出版) 

單一課程 
(3hrs) 

-客戶價NT2,500(註1) 
-非客戶價NT3,000 
-安建之友價NT1,000 (註2) 
-中南部優惠：出示課程當日搭乘大眾運輸
工具之憑據，中部(台中、南投、彰化、雲
林)學員報名享6折優惠、南部(嘉義、台南、
高雄、屏東、花蓮、台東) 學員報名享5折

優惠。 

免費獲贈【寫給理財顧問的第一本稅務
書-KPMG家族稅務辦公室】乙本 

(2015年6月出版) 

 優惠方案  

主辦單位： 財團法人財經研究教育基金會、KPMG學苑 

講  師 群：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稅務投資部專業團隊講師群 

時       間： 14:00-17:00 (報到13:30-14:00) 

地       點： 大瀚國際商務中心(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285號5樓) 

KPMG學苑─不動產投資稅務進階講座 
若有興趣獲取更多詳情，歡迎聯繫以下人員: 

 

吳幸璞 小姐   
+886 (2) 8101 6666   (分機15361) 

zoewu@kpmg.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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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MG家族稅務辦公室 

寫給金融業高資產理財顧問的 
第一本稅務書 



新書正式出版 
 

我們的生活，一生中幾乎逃不開稅，財富經理人員如果可以依客戶Life 

Cycle，掌握客戶各個不同人生階段可能會遭遇的稅務議題，並依客戶

的資產特性提供合適的理財建議，當可加強財富經理人員在客戶心中的

地位。 

 

【寫給金融業高資產理財顧問的第一本稅務書】是以當今高資產客戶目

前所面對的課稅環境做開場，讓財富經理人員瞭解台灣目前租稅環境變

嬗與國稅局查核趨勢，進而掌握高資產客戶在這波稅務環境變動的浪潮

下資產重組的需求，進而創造為高資產客戶提供財富管理之契機。並以

申報書的角度解釋稅法的原理原則，讓身為理財顧問業的你，一次就讀

懂稅法，加強財富經理人員的稅務敏感度。 

 【寫給金融業高資產理財顧問的第一本稅務書】 

 

  KPMG家族稅務辦公室新書介紹 

發      行： 財團法人財經研究教育基金會 

出     版： 安侯企業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104年6月 

作者簡介： 

陳信賢 經理(Sam) 

 

曾任台北國稅局稅務
員，專長為個人及家
族稅務與資產保護規
劃 

楊華妃 經理(Fanny) 

 

曾任台北國稅局稅務
員，專長為個人及家
族稅務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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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您有興趣訂購，歡迎點選網址下載訂購單: 
https://www.kpmg.com/TW/zh/Documents/2015-kpmgpublications/K15-
orderform-2015.pdf 

https://www.kpmg.com/TW/zh/Documents/2015-kpmgpublications/K15-orderform-2015.pdf
https://www.kpmg.com/TW/zh/Documents/2015-kpmgpublications/K15-orderform-201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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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志文 執業會計師 (分機01815) 
stephenhsu@kpmg.com.tw 
 
卓家立 執業律師     (分機14688) 
jerrycho@kpmg.com.tw 
 
賴三郎 資深副總     (分機05449) 
jameslai@kpmg.com.tw 
 
楊華妃        經理     (分機14600) 
fannyyang1@kpmg.com.tw 
 
陳信賢        經理     (分機14650) 
samchen1@kpmg.com.tw 
 
吳幸璞        專員     (分機15361) 
zoewu@kpmg.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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